
 

112年度第2季法務部矯正署澎湖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

製作日期：112年5月29日 

一、委員組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召集人：王臨風 

委員：陳玉珍、林彥濬、彭紋娟 

二、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

(一)本小組112年度第2季視察重點如下： 

    1、矯正機關酒駕收容人相關處遇與管理之規劃。 

    2、各類接見辦理情形。 

3、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見箱設置地點及開啟等事項。 

(二)本季無實地訪查，本小組於112年5月29日召開本季視訊會議，會議中，由澎湖監獄教化科長及戒護科長就本次視察重點議題

提出報告。 

三、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

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(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) 

矯正機關酒

駕收容人相

關處遇與管

依「法務部矯正署酒駕收容人處遇實施計畫」辦理，採用三級預防模

式，於收容人新收入監後實施 AUDIT 及 C-CAGE 量表，個別規畫

分級，將收容人分為： 

請機關賡續辦理。 



 

理之規劃。

( 社 會 關 注

/112年第1季

外部視察小

組會議決議

關注) 

一、初級預防：由本監勞務承攬心輔/社工員，針對全監收容人開辦

酒駕防制宣導講座。 

二、二級預防：由本監勞務承攬心輔及外聘專業師資，依醫療衛教、

生命教育、法治教育、性別平等及家庭支持等五大面向，設計單

元課程，針對不能安全駕駛罪名收容人開辦團體課程，並於課程

結束後安排酒駕防制知能測驗，未及格者續安排處遇課程或另以

個別方式加強輔導。 

三、三級預防：外聘專業師資針對酒精成癮或成癮高風險收容人，開

辦酒駕團體課程，並於團體課程前後實施前後測，以評估整體處

遇實效性。 

矯正機關收

容人各類接

見 辦 理 情

形。(社會關

注/112年第2

季外部視察

小組會議決

議關注) 

本監辦理收容人各項接見，均依據監獄行刑法(羈押法)、監獄及看守

所辦理使用通訊設備接見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，妥善審酌收容人

接見之對象、條件、申請程序、次數限制等，本年度辦理情形

(以下資料均統計112年1月1日至5月15日)如下: 

一、一般接見: 

本監一般接見次數共計2,911次，其中被告（男）39次、受刑人

（女）123次、受刑人（男）2,709次、受觀察勒戒人（女）1

次、受觀察勒戒人（男）34次、受觀察勒戒少年（男）5次。 

二、彈性調整接見: 

本監彈性調整接見次數共計3次，其中受刑人（女）1次、受觀察

勒戒人（男）1次、受觀察勒戒少年（男）1次。 

三、增加接見: 

本監增加接見次數共計55次，其中被告（男）2次、受刑人

（男）52次、受觀察勒戒人（男）1次。 

四、律師接見: 

本監律師接見次數共計98次，其中被告（女）35次、被告（男）

27次、受刑人（男）35次、受觀察勒戒人（男）1次。 

五、遠距接見: 

本監遠距接見次數共計137次，其中受刑人（男）137次。 

請機關賡續辦理。 



 

六、同囚遠距接見: 

本監同囚遠距接見次數共計46次，其中受刑人（男）46次。 

七、電話接見: 

本監電話接見次數共計1,716次，其中被告（男）1次、受刑人

（女）1次、受刑人（男）1,712次、受觀察勒戒人（男）2次。 

八、行動接見: 

本監行動接見次數共計3,613次，其中被告（男）2次、受刑人

（女）50次、受刑人（男）3,560次、受觀察勒戒人（男）1次。 

外部視察小

組專用意見

箱設置地點

及開啟等事

項 

本監目前於各場舍均設置收容人意見箱，每週由秘書會同政風室開啟

並處理陳情案件，如遇案為收容人向外部視察小組提出陳情時，將由

本監主動通知外部視察小組指派委員代表取件，並由視察小組內部討

論後續處理方式；惟為符合現階段「外部視察小組工作手冊」規範，

爰提案建請增設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見箱，相關設置地點及開啟情形

等事項，提會討論。 

考量澎湖監獄戒護安全管理目前略分為8

個管教區，爰規劃以收容人日常行經路線

及方便投遞之地點，自行設置8個專用意

見箱，配合澎湖監獄原有25個意見箱，以

暢通收容人意見反應。專用意見箱之開啟

部分，初期期間委請機關每週由秘書會同

政風室開啟意見箱時一併開啟專用意見

箱，如遇有陳情案件，儘速通知本小組，

由本小組派員收受處理。 

四、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：



 

法務部矯正署澎湖監獄外部視察小組建議及機關辦理情形調查表 

年度 季別 視察案由 視察建議 機關參採視察建議之具體辦理情形 機關未參採視察建議之說明 

112 1 收容人脫

逃事故因

應機制。 

1.經實地訪查，逐項檢視相關防逃設

施，尚臻完善，請機關賡續辦理。 

2.建議機關向上級爭取經費，建置數

位化監控系統，強化防逃機制。 

有關戒護安全科技設備，包括監視

系統、告警系統及人臉辨識系統

等，本監將持續循預算編列程序逐

年爭取相關經費，以應機關安全維

護實需。 

 

五、附件：法務部矯正署澎湖監獄112年第2次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。 

 

 


